          輔導學生穩定就學流程




就學預警


[bookmark: _GoBack]*學生逾21節(3天) 未請假者，導師要主動關懷，並將輔導過程以書面填寫具體詳述事實與紀錄同時追蹤輔導，轉介輔導室進行二級輔導。











	輔導室製作114.01.08
適性教育
輔導安置
累計滿3大過，曠課逾42節 (含缺曠21節未請假者)等紀錄 需附上相關追蹤輔導紀錄及家訪表。

適性輔導後又累滿21節曠課或小過乙次，則實施輔導安置程序，如有異議可提出申復(含輔導紀錄)

